                      淄经开区环报告表〔2017〕227号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4000型环保沥青砼搅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临时审批意见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报来《4000型环保沥青砼搅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编制）收悉，经研究，临时审批意见如下：

该项目位于淄博经开区北郊镇韩套村东首。占地面积6127平方米，总投资1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以沥青、沙子、石子、矿粉等为原料，以成品下料斗、搅拌缸、热料库、热料电子秤、振动筛、提升机、烘干机、天然气干燥滚筒燃烧器、冷料斗、冷料皮带运输机、布袋除尘器、引风机、沥青罐引风机、沥青罐、导热油炉天然气燃烧器、螺杆空压机、地磅、装载机等为设备，经沥青储罐→天然气燃烧→烘干→输送→精计量→搅拌→成品等工序生产年产20万吨沥青砼。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促进局为该项目出具了立项意见（淄经开产发[2017]200号）。该项目经现场勘验和环评文件在经开区网站公示均无不同意见。根据环评结论可知，该项目符合现行产业政策，在严格落实相应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各项环保指标均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在环保方面是可行的。同意你公司按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完善环保审批手续。
 二、项目设计、建设、运营中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

 1、骨料烘干、烘干滚筒天然气废气经引风机布袋除尘器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中第四时段“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储罐区沥青烟和苯并芘经冷凝处理后进入水喷淋，苯并芘无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苯并芘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导热油炉以天然气为燃料，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中第四时段“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骨料堆棚全封闭，其周围定期进行洒水降尘，骨料堆棚无组织粉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
2、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暂存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职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3、机械设备须采取隔声、吸声、减振、消声器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2类标准。
该项目必须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的规范和标准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滨莱高速改扩建工程竣工后，该项目须无条件拆除并恢复原貌。
    四、你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评审批意见和《承诺书》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否则我局将依法进行处罚并责令拆除生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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